
（八）要继续解决好机构建设和人员配备问题。要做好基建财务管理工作，机构人员建设是首要

的问题。加强机构 人 员建设 ，总的要求是机构 人员要精干，但必须保证顺利有效地开展工作。各地

应按照收回财政的 基建财 务管理职能和 加强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机构人员建设，要将属于基本

建设财务管理的各项职责任务承担起来。目前中央各有关部门普遍都有专人管理基本建设财务，但

也有一些部门因精简机构，把财务人 员精简掉了，导致基建财务管理严重弱化。今后，凡是使用预算

内投资的部门或单位，对财政资金必须要 有专门机构或专人管理。搞好机构人员建设，希望得到地

方各级政府和各 有关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

（九）坚持“两手抓”，切实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财政部门的基本建设管理队伍是一支新的队伍，

必须一开始就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各级基建财务管理部门和单位，都要按照党的十四

届五中全会的要求“把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

作，保持这 支队伍纯洁健康的成长，不断提高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要针对基本建设管理工作的特点，

特别注重 和加强廉政建设，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努力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工作作风，并

从制度上加以 保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由于基本建设财务管理涉及的部门和单位比较多，联系面

比较广，无论是近期还是从长远看，都要十分注意在工作中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协调，搞好配合。

财政部门在经办业 务中要提倡服务、协商精神，有问题必须反映，有困难也要积极设法解决，不能解

决的，也要讲清道理，与有关综合经济部门既要分工，又要协作，遇事不扯皮，互相谅解，互相支持，

共同提高办事效率。这样，我们就能很好地完成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

做好大检查工作
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金莲淑

要搞好财政监督和大检查工作，除各级党

政领导重视，有关部门支持、配合以外，还必须

注意二个问题。

第一，要进一步健全和加强各级大检查机

构，不断提高各级财政监督和大检查工作人员

的素质。从大检查机构的现状来看，经过十年的

不懈努力，全国上下基本 上都单独设 有大检查

办公室。但从 去冬今春以 来，各地在机构改革

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有的比照财政部财

政监督司的模式，把大检查办公室和财政监察

合并为成财政监督处，在机构合并后有个别省、

市、自治区没有单独保留大检查办公室牌子和

印章，这种作法不利于开展大检查工作。特别是

国务院已经明确，1995 年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大检查，大检查办公室牌子和印章没有了，国

务院赋予我们的大检查工作任务谁去负责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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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就是 一个很大的问题。希望有关省

（市、区）要充分研究考虑并尽早予以解决。我认

为，第一，各地大检查机构与财政监察等机构合

并不合并，完全由当地政府研究确定，不强求上

下对口。但是，无论地方财政监督机构怎样合

并，大检查办公室必须相对独立，必须单独挂

牌、单独有印章、可以对外发文、布置大检查工

作。第二，不管各地大检查办公室和财政监察机

构合并还是单设，在大检查期间，除搞好日常工

作外，都要全力投入大检查工作，并要采取措施

保留业务骨干，充实监督检查人员。第三，国务

院各部门也要相应设立大检查办公室或指定专

人负责抓大检查工作。

从大检查的队伍现状看，目前，全国已有大

检查专职工作人员近万人，这支队伍的政治业

务素质比较好，作风也比较硬，为加强财政监督

和大检查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也存在一些

问题，主要是：少数工作人员素质较差，政策水

平不高；有些地区大检查机构的人员不足，业务

骨干少，新手较多，不利于开展工作。针对这些

问题，各地区、各部门一是要加强对现有干部的

业务培训；二是要分期分批地吸收一些财经院

校的大学毕业生到大检查机构工作，还要尽快

通过各种渠道调进一些熟悉财经业务、具有丰

富工作经验的业务骨干；三是各级财政部门要

切实关心大检查人员的生活，支持他们的工作，

合理解决他们的办公设备和经费不足的问题。

第二，要准确运用法律法规处理好检查出

来的违法违纪问题。今年大检查中查出的各种

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要严格按照现行的财经

法规和“自查从宽，被查从严，实事求是，宽严适

度”的原则进行处理。在财税、财务会计制度改

革尚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如何完整、准确地运用

法律法规去处理好检查出来的违法违纪问题，

确保处理结果经得起实践检验，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几年来，有少数地区和部

门由于在处理 一些违纪问题时，引用法律法规

不够严谨而引起争议甚至付诸行政诉讼，给工

作造成很大被动。在今后的监督检查工作中，各

级大检查办公室既要坚持原则，正确依照法律

法规办事，决不手软，又要完整、准确地运用条

文，对看不准或是争议较大的问题，一定要反复

核实，多作研究，必要时可以请法律专家帮助分

析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保证正确处

理问题。

不断提高执法水平是搞好财政监督和大检

查工作的要求。从近几年大检查查出的违纪问

题看，违法违纪手段越来越巧妙，有的甚至利用

各种高科技手段来搞违法违纪活动，既给检查

工作增加了难度，也对检查工作提出了更高要

求。各级财政监督和大检查机构的同志，在依法

检查和处理违法违纪问题的同时，要注重多调

查研究，多收集情况和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细

致研究分析当前违法违纪行为的新特点、新动

向、新手段、新手法，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新办

法和新对策。不仅要妥善查处违法违纪问题，还

要分析在制度、管理和工作方面的漏洞及薄弱

环节，帮助企业和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严格

财务约束机制，加强内部财务管理；并提出完善

财税、财务会计制度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和

加强财税管理与监督。总之，当前一个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就是针对当前违法违纪行为的新

动向、新手段，不断地研究改进监督检查方法，

强化监督检查手段，提高检查技能和检查水平，

把那些利用巧妙手段隐蔽起来的违犯财经法纪

的问题揭露出来，依法严肃查出，使财政监督和

大检查工作在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方面发

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无论是税收、财务、物价都是大检查的重要工作

内容。在大检查期间，各级财政、税务、审计、物

价部门以及大检查办公室，都要在国务院和地

方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大检查办公室的

周密安排下，统一动员部署，统一选定检查重

点，统一组织力量进行检查，共同完成大检查的

各项任务，不能各搞各的。在检查和处理违纪问

题时，要互相协商，互相尊重，互相理解，通力合

作，共同研究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办法。只有这

样，才能搞好 1995 年的大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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